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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立法特点及启示

林姻岚 ， 李 哲

（ 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 ，
北京 １ ０００３ ８ ）

摘 要
： 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立法特点表现在 ：

通过初始法案、 后续相关法案共同组成了针对

特定机构的成文法令 。 从内容上看 ， 其经验在于通过法律明确 了机构定位、 政府关 系 、 组织构架和职能 。

其对我国 国立科研机构管理的启示在于 ， 对于 国立科研机构可探索
“
一院一法

”

或
“
一院一策

”

制度 ， 重

点明确其使命 、 定位、 基本职能等内容 ， 并明确与政府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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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 中 的重要主体 ，目前 ，
ＮＩＳＴ拥有科学家 、 工程师 、 技术员 以及

是开展前瞻性 、 战略性 、 基础性科研活动的基石 。其他辅助人员等近 ３０００人 ， 此外 ，
还有来自高校 、

依法规定国立科研机构的定位 、 使命和主要职能企业 、 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约 ２ 
７００人 。 ＮＢＴ下

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之
一

， 通过立法 ， 能够设 ７个实验室和 ２个研究中心 ，
分别为 ： 电子和电气

有效保障这些机构履行使命 、 开展规范的运营管工程实验室 、 制造工程实验室 、 化学科学与技术实验

理 。 本文以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室、 物理实验室 、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建筑与防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ＮＩＳＴ） 为例 ，火研兄实验室 、 ｆ目息技木实验室 ，

以及中子研允中也、

分析其相关法案的立法特点 ，
并探讨对我国科研机和纳米科学与技术研发中心 。 此外 ，

还设有 ３个专项

构管理的启示。计划部门 ， 即 ： 国家质量计划部 （ ＮＱＰ ） 、 技术创新

＿计划部 （ ＴＩＰ ） 和生产扩展合作部 （ ＭＥＰ ）
Ｄ Ｉ

。 Ｎ ＩＳＴ

１的研发和运行经费主要 由美国联邦政府投入 ， 列人

ＮＩＳＴ 隶属于美国商务部 ， 前身是成立于 １９０ １国会预算 。 ２０ １５ 财年 ，
ＮＩＳＴ 实际获得拨款 ８ ．

６４亿

年的美国国家标准局 （ ＮＢＳ ） 。随着职能的不断扩展 ，

美元。 ２０１ ６财年
， 奥巴马政府为其申请的预算金额

于 １ ９８８ 年更名为 ＮＩＳＴ 。 ＮＩＳＴ 旨在提升产品 的可为 １ １ ．２０亿美元 。 上述经费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的研

靠性与制造工艺水平 ， 并保障公共安全 ， 其业务范 发服务 、 产Ｉ技术服务 、 研究设施建设等 。

２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相关立法及
也负责协调联邦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间的标准与合

格评定程序 。 ＮＩＳＴ 在美国 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独ＭｌＴｉ＊胃

特的地位 ， 它是联接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美国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体现在各个门类的

的重要纽带 ， 对于美国的技术创新和进步起到了巨法律文件中 。 广义的联邦法律概念除了联邦制宪会

大的支撑作用 。议通过的联邦宪法外 ，
还包括四部分内容 ，

Ｂ卩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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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统签署的法律 、 各联邦机构的法规 、 总统行美 国总统签署的各类公共立法中 ， 有多项条款涉

政命令 、 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判决 。 其中 ， 由及 ＮＩＳＴ
， 包括机构名称变更 、 研究计划设立等 。

总统签署的法律编入 《美国法典 》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这些条款被逐个纳人 Ｕ ．Ｓ ．Ｃ ？ 对应章节 ，
不断丰富并

Ｃｏｄｅ
，
Ｕ ． Ｓ．Ｃ ． ） 。 Ｕ ． Ｓ．Ｃ ． 共有 ５０ 个专题 ，

其中涉及完善对 ＮＩＳＴ 的立法。 ＮＩＳＴ 的成文法令 （
１５Ｕ ．Ｓ ．Ｃ ．

科技内容的有 １ ０ 个＇ 第 １５ 专题 （ 商业与贸易 ） ２７ １
￣

２８ ２ａ ） 为当前最新版本 １
４

］

。

第 ７ 章中各节内容都是专门针对 ＮＩＳＴ 的法律条款由此可见 ， 美国对 ＮＩＳＴ 的管理是采用
“
一院

（ １５Ｕ ．Ｓ． Ｃ ．２７ １
￣２ ８２ａ ） ， 被视为规范并指导 ＮＩＳＴ

—

法
”

的形式 。 但这种
“
一

院
一

法
”

并非指某
一

部

运行的成文法令
［
３

］

。长期不变的成文法 ， 而是在
一

份源头性公共立法

ＮＩＳＴ 的成立 、 变更以及相关法案内容更新均的基础上 ， 通过不断整合 、 吸收不同公共立法中涉

具有明确法律依据 。 １９０ １ 年 《ＮＢＳ 机构法案 》 （ ＮＢＳ及该机构的内容 ， 进而不断更新 、 完善所形成的
一

Ｏｒｇａｎ
ｉｃＡｃ ｔ

） 经 国会讨论通过 、 总统签署生效后整套法条合集 。 参考美国国会研究报告
［
５

１

， 将涉及

形成第 ５６￣１ ７７ 条美 国公共立法 （ 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
，ＮＩＳＴ机构变更 、 授权 、 重大职能调整 、

拨款等内

Ｐ丄？

） ， 随后被纳入 Ｕ ．Ｓ．Ｃ ． 。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 ，容的相关法案进行整理汇总 ， 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相关重要法案及其核心内容

序号法案名称法条编号核心 内容

１１９０ １ 年 《 ＮＢＳ 机构法案 》Ｐ．Ｌ ． ５６
￣

１ ７７授权成立国家标准局 。

１９８７ 年 《马尔科姆 ？ 波多里奇国Ｐ Ｔｌ ｎｎｌ ｎ７创设
“

马可姆 ？ 波里奇 国家质量奖
”

， 由 ＮＢＳ 管理 ，

家质量改进法案 》授权总统或商务部长定期给企业或其他组织颁发奖励 。

，
挪８年 ｆ梓Ａ留 ａ喃备力法案》拓展机构职能 ， 将 ＮＢＳ更名为 ＮＩＳＴ ； 院内设立生产扩
３１ ９８ ８年 《综 《贸易与竞争力法案 》 ＲＬ ． １ ＱＧ￣４１ ８

展合作部 （ ＭＥＰ ） 与先进技术部 （ ＡＴＰ ） 。

４２００７年 《美国竞争法案 》Ｐ．Ｌ． １００￣６９院 内设立技术创新部以取代先进技术部。

授 权 政 府 于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３ 财 年 给 ＮＩＳＴ拨 款 ， 在 Ｐ．Ｌ ．

５２０１０ 年 《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 》Ｐ．Ｌ＿ １ １ １
￣

３ ５８ １００￣６９授权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０ 财年拨款的基础上 ， 针对支持

物理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指定项 目予以加倍拨款 。

２０ １ ０年 《 中产阶级减税和创造就ｐＴ，ｎＱｆｉ授权 Ｎ ＩＳＴ从无线网络创新基金 （ ＷＩＦ ） 获得部分资助 ，

业机会法案 》用于开发公共安全用户 的前沿无线技术 。

２０ １ ４ 年 《复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授权 ＮＩＳＴ 在 ２０ １５
—

２０２４ 财年间每年从所获得财政拨款

７法案 》 作为 ２０ １５ 年 《巩固与继续Ｐ．Ｌ． １ １ ３￣２３５中拿出 ５００ 万美元 ， 用以支持制造业创新网络 （ ＮＭＩ ）

拨款法案 》 Ｂ 部分第 ７章内容计划的实施 。

３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立法内容的（ ４ ） 明确机构可以进行服务收费 ；

特征（ ５） 授权美国财政部为促使法律生效而围绕

＾该机构费用支付等相关问题设定规章 ；

ＭＳＴ 法 案 的 原 始 文 本 《ＮＢＳ 机 构 法 案 》（ ６ ） 授 权 成 立 视 察 委 员 会 （ Ｖｉｓｉ ｔｉｎｇ

（ Ｒ Ｌ． ５６￣ １７７ 俨 列有 １０项条款 ， 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

（
１
） 确定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职能定位与权截至 目前 ，

不断更新中的成文法令 （ １ ５Ｕ ．Ｓ． Ｃ ．

限 ；２７ １
￣２ ８２ａ ） 包括 ４３ 项条款 。 相比原法案 ， 更新后

（ ２） 明确机构人员 的构成及其薪酬 ；的法律条文内容更加丰富 ，
不仅明确 了立法的 目的

（ ３ ） 明确经费的使用范 围 ；

— 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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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构定位 ，
还明确 了ＮＩＳＴ 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准测量工具的特定协会 、 教育机构 、 公司 、 企业或

的关系 ， 此外也为机构的组织架构与 内部管理均提个人。 服务对象若为外国实体 ， 则需要满足一个前

供了精细 、 规范的法律依据 。提条件： 该外国实体首先要与美国政府有合作关系 。

３
．
１ 明确机构设立的宗旨与定位３．３ 明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职能

机构设立的宗旨为 ： 对 ＮＩＳＴ进行改组并拓展成文法令各项条款中 明确了ＮＩＳＴ 的主要职能 ，

其职能 ；
促进私营部门 主动运用先进技术 ；

通过产包括研发 、 科研资助 、 人才培养 、 技术服务 、 信息

学研合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
巩固并提升美国制造安全管理 、 国际合作等方面。

业能力 。最初 ， 通过立法明确 的 国家标准局定位是：（ １ ） 研发职能 。 成文法令列 出 了ＮＩＳＴ所拥

为美国的科研 、工程 、 制造 、商务 、教育等机构开发 、 有的 １３ 项研发或研发相关职能 ， 其中 ７ 项涉及技

维护标准与度量方法提供科学与工程问题的技术与术流程与测量标准的开发与运用 ， ３项涉及与相关

咨询服务。 为了提高美国工业的竞争力 ， 保持其强 机构开展研发合作 ， 还有 ３ 项涉及促进成果转移 。

劲的制造业基础 ， 《 １ ９９８ 年综合贸易 与竞争力法（
２

） 科研资助职能 。 ＮＩＳＴ 及其所属的计划部

案 》

ｍ
指出 ，

要
“

充分发挥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门与 中心在各 自 的领域具有
一定的研发资助职能 。

作为政府领先实验室以支撑美国提升工业质量及竞例如 ， ＮＩＳＴ 设立了制造业合作研究试行项 目奖励

争力 的作用
”

。 改组后 ， 相关法案中对 ＮＩＳＴ 的定计划 ，
以促进企业 、 高校 、 科研院所 以及政府部

位是 ： 提供测量 、 校准和质量保证技术 ， 提升产品门和非营利组织在制造业创新方面开展合作 ， 鼓

的可靠性 ， 改进制造工艺 ， 提高美国工业竞争力 ，励创新型 、 多学科的制造技术发展 。 再如 ，
制造

支撑美国商业发展 ， 并改善公共安全。技术转让区域中心设有竞争性资助计划 ，
通过开

３ ． ２明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政府的关系展竞赛项 目等方式 ，
对有助于 中心业务发展的项

成文法令明确了商务部与 ＮＩＳＴ之间的职能划目予以资助 。

分 ， 详细规定了商务部部长可以授权 ＮＩＳＴ 院长代 （
３
） 人才培养职能。 ＮＩＳＴ依法设立了研究奖

为行使的 ２２ 项具体职能 。 其中包括成文法令授权学金 、 博士后奖学金 、 研究院教师科技强化计划等
，

ＮＩＳＴ 院长接受来 自产业界的捐赠 、 同产业界合作通过制度保障激励人才 。 ＮＩＳＴ 院长被授权将研究

开发共性技术等 。院每个财年获得拨款中的 １ ．５％ 以研究奖学金或其

ＮＩＳＴ 的主要人事权 、 财权及物权均归商务部他资助的形式奖励给可能成长为该院潜在研究力量

所有 。 Ｎ ＩＳＴ 院长需经参议院 同意后由美国 总统任的美国高校在读学生 ， 同时也奖励给为研究院做出

命 ，
院长向商务部部长报告 ，

并对研究院 、 研究院贡献的美国公民 。

设备及职能的发挥进行全面监督 。 除院长外 ， 其他 （ ４ ） 技术服务职能 。 成文法令也涵盖 了ＮＩＳＴ

官员 由 商务部部长任命 。 根据 《 ２０ １０ 年美国竞争在美国 国内开展合作的相关内容 ， 例如 ，
通过提供

再授权法案 》 ， 除商务部部长拥有对 ＮＩＳＴ 的领导技术信息与咨询服务 、 召开研讨会 、 签署合作协议

权之外 ，
还增设了分管标准与技术的商务部副部长等方式对美国各州提供技术援助与支持 ，

并帮助提
一

职 。 成文法令授权商务部对 ＮＩＳＴ 依法开展的服升美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

务项 目进行收费管理 ， 商务部拥有 ＮＩＳＴ设施设备（ ５） 信息安全职能 。 成文法令用专门条款强

等财产的所有权 。 此外 ， 商务部还应对研究院经费化了ＮＩＳＴ 的信息安全管理职能 ，
成立计算机系统

的使用标准做出规定。 ＮＩＳＴ 雇员拥有接受外国政安全和隐私建议委员会 ，
负责管理信息安全 ，

提供

府提供的职位及薪酬的权利 ， 但前提是获得商务部相关的保障措施。 该委员会是在商务部内部成立的

部长批准 ， 且符合美国 国家利益 。
一个特别委员会 ， 其主席及委员均由商务部部长任

成文法令规定了ＮＩＳＴ 主要服务于美国政府 ， 此命 。 设立计算机系统安全研究计划 ，
以支撑计算机

外也包括美国政府所参加的国际机构 ， 与美国建立安全和隐私建议委员会的工作 。

了友好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 ， 美国州 、 市级政府 ，（ ６） 国 际合作职能 。 成文法令对 ＮＩＳＴ 的国

在美国或其友好国家境内从业且需要使用标准或标际活动予以限定 ， 对于在何等情况下可以给参与

—

６２
—





？ 研究与探讨
？

ＮＩＳＴ项 目 的外国人支付费用 ，
以及在何等情况下律。 面对科研机构的改革发展 ， 可考虑从立法上创

ＮＩＳＴ 的雇员可 以参与国际项 目并获得报酬等均进造条件 ， 推动科研机构立法 ，
特别是针对一类甚至

行了明文规定 。
一家科研机构进行立法 。 鼓励地方积极开展立法探

３ ．４ 提供组织架构的法律依据索 ， 在立法难度较大的情况下 ， 也可考虑先行开展

在原国家标准局视察委员会基础上 ，
成文法令

“
一

院一策
”

制度 ， 针对具体的科研机构制定其专

授权成立 ＮＩＳＴ 先进技术审议委员会 。 新的委员会门适用的政策 。

除原有 的监督职能外 ， 也具有负责 ＮＩＳＴ 内部管理无论是
“
一院一法

”

还是
“
一院一策

”

，
在制

的职能 ， 包括审议研究院的组织架构设定 、 预算安定国立科研机构的基本制度时 ， 都需要重点关注以

排和运行计划等重大事项 。 委员 由 院长提名的 １ ５下几方面的问题 ：

名成员组成 ， 其中至少 １０人应来 自美国产业界 。（ １ ） 明确机构的定位与使命。 美国在 ＮＩＳＴ

成文法令还详细规定了上述委员的任职资格及年限成文法令的开篇即用大量篇幅论述该机构成立的重

等 ， 如委员须为各领域的杰出人士 ， 完全凭已有的要意义与使命 ， 明确了该机构在美国国家发展中 的

杰出服务记录而当选 ， 不得为联邦政府雇员 ，
应能定位 。 我国在探索建设国家实验室 、 国家技术中心

代表美国传统和新兴产业的交叉领域 。 委员会下设等科研机构的过程中 ， 可以从政策或法律角度明确

有执行委员会 ， 并允许雇用有限数量的职员 。 委员其定位和使命 ， 作为管理 、 监督 、 评估的基本依

会每年需经商务部部长及时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据 ， 避免所建机构运行一段时间后逐渐背离创建的

告 ， 该年度报告被视为 ＮＩＳＴ 获得年度预算审批的初衷 。

重要依据之
一

。（ ２ ） 明确机构与政府主管部 门 的关系 。 美国

ＮＩＳＴ 的专项计划部门 以及下设的各类中心也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了ＮＩＳＴ 与商务部之间的职权划

均依法设立 。 ＮＩＳＴ 被赋予了技术转移职能 ，
并成分。 我国在制定面 向特定科研机构的政策时 ， 既要

立了若干计划部门与中心 ，
包括技术创新计划部 、明确主管部门及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权限 ，

也要明

制造技术转让区域性中心 、 对各州提供科技支撑的确科研机构的 自主权限范围 。

计划部门等 。 成文法令对各类计划部门与中心的职（ ３ ） 明确机构的基本业务职能 ， 并加强规范

能定位 、 运行方式 、 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也分别进化、 精细化管理。 ＮＩＳＴ 立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

行了详细规定 。 以技术创新计划部为例 ， 成文法令性相统一的特征 ， 既确保 ＮＩＳＴ 依照详细且明晰的

规定了其成立的 目 的 、 资助类别 、 资助条件 、 知识既定规则运行 ， 又针对运行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的新

产权归属 、 项 目运营流程 、 年度报告制度 、 与其他问题 、 新需求 ， 及时进行修订 ， 不断完善 ＮＩＳＴ 相

计划部门的合作 、 接受来 自其他联邦机构的资助 ，关法案 ， 进而实现越来越精细的管理 。 我国可考虑

以及该计划部咨询委员会的设立等 。进行动态的管理制度设计 ，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４ ㈡ 白
一立科研机酬綱需求 ’Ｗ政策雜律齡式逐＃

４ 经“与启不调整其业务职能 。 ■

随着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 日益激烈 ， 世界

各主要国家均十分重视加强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 ，参考文献 ：

以保障公共研发投人的绩效。 各国国情 、 法制环境 、 ［ １
］ 顾建平 ， 李建强 ， 陈鹏 ．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 因而在具体的管理机制上也存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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